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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，现将《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>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新规程》）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各级经办机构要认真梳理原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

服务地方性管理规定，严格按照《新规程》要求，及时修订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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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流程和办事指南。

二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按年度缴纳，参保人员可在社保

机构或税务部门申报缴费时自主选择缴费档次，确定缴费金额，

除特殊缴费业务外，社保机构不在进行缴费核定，由税务部门

实行以缴代核。属特殊缴费业务的，由社保机构核定应缴金额

后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推送税务部门进行征收。

三、各级经办机构的业务部门按日根据税务部门推送社会

保险费征收国库到账信息，做实收到账处理。财务部门按财政

专户银行提供的日结（或月结）单确认缴费收入，并按月与财

政部门或财政专户银行做好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对账工作。

四、个人账户计息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记账利

率（若未公布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 1 月 1 日金融机构

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），由省级统一在信息管理系统内计息。

五、养老待遇发放通过社银联网接口推送数据，全面取消

手工报盘。

六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移交税务全责征收后，各级经办

机构不再设立收入户。

七、各级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

和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》组织财务管理和开展会计核算工

作。不得提前或推后记录会计事项，不得用暂收、暂付款代替

确认收入、支出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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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经办规程>的通知》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9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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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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